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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及派發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屬真實、準確和完整，對本
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舉行。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通告所載列之決議案已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正式通過。

茲提述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寄
發予股東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建議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的退任及選舉；(ii)建議採納本公司高管獎勵基金預提方案；(iii)建議採
納分紅政策及三年期股東回報規劃；(iv)建議派發末期股息。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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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下午二
時三十分於中國江西省南昌市高新開發區昌東大道 7666號江銅國際廣
場公司會議室舉行。出席大會之本公司股東（含股東代理人）21人，代表
1,553,365,938股股份（其中包括1,190,135,092股A股及363,230,846股H股），約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462,729,405股股份）的44.86%。股東週年大會
有效舉行，符合中國《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關法規的有關規定。董事
長李保民先生因公務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董事甘成久先生受
董事長委託並經大會選舉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有關股東週年大會各
項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約佔有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百分比約（%））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沒有 
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
董事會報告。

1,541,517,387
(100%)

1
(0.00%)

11,848,550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
監事會報告。

1,541,517,387
(100%)

1
(0.00%)

11,848,550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1,541,517,387
(100%)

1
(0.00%)

11,848,550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
的利潤分配方案。

1,541,517,387
(100%)

1
(0.00%)

14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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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約佔有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百分比約（%））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沒有 
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度
高管獎勵基金預提方案以及授權
本公司兩名董事組成董事小組以
根據該方案釐定各高級管理人員
之獎金。

1,548,998,239
(99.77%)

3,647,049
(0.23%)

720,650

6. 選舉董事

(i) 李保民 1,468,036,416
(94.52%)

85,181,672
(5.48%)

147,850

(ii) 龍子平 1,523,052,182
(98.06%)

30,165,906
(1.94%)

147,850

(iii) 甘成久 1,534,186,182
(98.77%)

19,031,906
(1.23%)

147,850

(iv) 劉方雲 1,534,186,182
(98.77%)

19,031,906
(1.23%)

147,850

(v) 高建民 1,526,245,182
(98.26%)

26,972,906
(1.74%)

147,850

(vi) 梁青 1,534,188,182
(98.77%)

19,029,906
(1.23%)

147,850

(vii) 施嘉良 1,534,188,182
(98.77%)

19,029,906
(1.23%)

147,850

(viii) 邱冠周 1,312,404,635
(84.50%)

240,813,453
(15.50%)

147,850

(ix) 鄧輝 1,313,538,353
(84.57%)

239,679,735
(15.43%)

147,850

(x) 章衛東 1,276,967,401
(82.71%)

266,858,687
(17.29%)

9,539,850

(xi) 涂書田 1,314,207,752
(84.61%)

239,010,336
(15.39%)

14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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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約佔有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百分比約（%））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沒有 
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

7. 授權董事會根據董事會認為合適
的條款及條件分別與各新任執行
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訂立服務
合約及╱或委任書，並作出所有
相關行動及事宜，藉以使該等事
項生效。

1,553,075,087
(99.99%)

143,001
(0.01%)

147,850

8. 選舉代表本公司股東的本公司監
事，並確定委任本公司下一屆的
職工代表監事

(i) 胡慶文 1,544,887,640
(99.46%)

8,330,448
(0.54%)

147,850

(ii) 吳金星 1,516,092,211
(97.61%)

37,125,877
(2.39%)

147,850

(iii) 萬素娟 1,517,592,211
(97,71%)

35,625,877
(2.29%)

147,850

(iv) 林金良 1,546,387,640
(99.56%)

6,830,448
(0.44%)

147,850

(v) 謝明 1,546,387,640
(99.56%)

6,830,448
(0.44%)

14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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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約佔有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百分比約（%））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沒有 
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

9. 授權董事會根據董事會認為合適
的條款及條件分別與各新任監事
訂立服務合約或委任書，並作出
所有相關行動及事宜，藉以使該
等事項生效。

1,551,769,087
(99.91%)

1,449,001
(0.09%)

147,850

10. 批准各新任執行董事，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監事任內年度薪酬議案

(i) 內部執行董事 1,552,582,087
(99.97%)

493,001
(0.03%)

290,850

(ii) 外部執行董事 1,552,582,087
(99.97%)

493,001
(0.03%)

290,850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 1,552,582,087
(99.97%)

493,001
(0.03%)

290,850

(iv) 內部監事 1,552,582,087
(99.97%)

493,001
(0.03%)

2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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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約佔有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百分比約（%））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沒有 
投票表示的 
股份數目

11. 委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及德勤 •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分別為本公司二零一五年
度境內核數師及境外核數師，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彼等薪酬，以及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執行董事與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及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簽立服務協議及任何其他相關
文件。

1,459,730,623
(96.68%)

50,167,597
(3.32%)

43,467,718

特別決議案

12. 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發行不
超過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
行H股股份總額20%的新增H股。

1,266,052,834
(81.51%)

287,165,554
(18.49%)

147,550

13. 批准採納分紅政策及三年期股東
回報規劃（2015–2017）。

1,552,725,387
(99.97%)

493,001
(0.03%)

147,550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止，本公司的已發行總股數為 3,462,729,405

股，其中包括2,075,247,405股A股及1,387,482,000股H股，該等股份之持有人
皆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對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本公司
並無使其持有人有權出席上述大會但僅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的股
份。

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有超過50%的票數贊成第1至11項決議案，故上述各
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此外，股東週年大會上有
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第 12至13項決議案，故第 12至13項決議案獲正
式通過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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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數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已作為監票人並已
根據所收回的投票表格，對股東週年大會各項決議案投票結果進行了統
計及驗證。

本次股東週年大會的過程由海問律師事務所王建勇先生及李先平先生
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該法律意見書認為：本次股東週年大
會的召集及召開程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召集人的資格以及表
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派發股息

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登記，在該段期間內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
有關董事會提議派發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予本公司股東每股人民幣0.20

元（含稅）之方案，已在股東週年大會中獲得批准。

本公司將派發股息的辦法如下：

根據有關規定及公司章程，H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按人民幣計算，以港幣
支付，其折算公式為：

股息折算價
股息人民幣額=  

股息宣佈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
每日公佈的港幣平均中間價

就上述末期股息派發予本公司H股持有人而言，本公司股息宣佈日為二
零一五年六月九日。於宣佈股息前一個公曆星期（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佈的平均中間價為1.00港元
兌人民幣0.789186元。以此平均數計算，每股H股股息相當於港幣0.253425

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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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及
其實施條例以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發出《關於中國
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
問題的通知》，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
期股息時，必須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登記股
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公司代理人或受託
人、或其他實體或組織名義）登記的股份將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
的股份及因此須扣繳企業所得稅。請股東及投資者認真閱讀以上內容，
如股東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請向代理人或信託機構查詢相關安排的
詳情。本公司無義務亦不須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而且將嚴格依法
並按照其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六）之H股股東名冊代相關股東
扣除及繳交企業所得稅，對於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
出的任何要求，本公司將不予受理。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發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
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
函 [2011]348號），及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發出題為「有關香港居
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息的稅務安排」的函件，本公司作為扣繳義務人，向
H股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派發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時須代扣代繳
個人所得稅，但H股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
稅收協議及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若干稅收優
惠。

按照前述的稅務法規變化，當向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的H股股東派發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將按10%稅率代扣
擬向H股個人股東派發股息的10%作為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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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非居民企業H股股東，根據有關稅務法規，本公司仍按10%稅率代扣
代繳其股息的企業所得稅。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本公司H

股股票（「港股通」），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
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
資者。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於滬港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
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
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
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
個人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
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
東一致。

為釐定有權獲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末期
股息的H股股東的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六）（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H股股東
登記手續，該期間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事宜。於二零一五年六
月二十日（星期六）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收取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為合資格獲取股息，本公司
H股股東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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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
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代表H股股東接收有關H股獲派發的股息。H股之股
息單連同支票將由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劵登記有限公司簽
發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或以前，以平郵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
概由收件人承擔。

A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方式及其有關事項將由本公司與中國結算登記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協商後根據有關之規定及程序另行在境內發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東風

中國 •江西省 •南昌市
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李保民先生、龍子平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甘成久先生、劉方雲先生及施嘉良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邱冠周先生、涂書田先生、章衛東先生及鄧輝先生。


